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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與地⽅防疫措施不同調(例如餐飲內⽤是否須設隔板)爭議 
2. 含瘦⾁精每豬進⼝，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政府間爭議 
3.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長布達之地⽅與中央機關間⼈事爭 
4. 臺中火⼤發電廠運轉，臺中市與環保署、經濟部間爭議  
5. 直轄市警察局長⼈選之地⽅⾸長與警政署間權限爭議 
6. 雲林縣制定雲林縣碳費徵收⾃治條例，環保署不予核定爭議 
7. 雲林縣⼯商廠場禁⽌使⽤⽣煤及⽯油焦⾃治條例遭環保署函告無效爭議 
8. 臺北市⾥長選舉延期辦理，遭⾏政院要求如期舉⾏之⾃治監督爭議 
9. 全⺠健康保險地⽅補助款分擔之「中央請客、地⽅買單」爭議 
10. 空污法立法後，臺南市得否制定更為嚴格之汽機⾞怠速規定爭議 

實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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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權限劃分 
之憲法框架



垂直分權架構



垂直權⼒分⽴之憲法架構

中央：中華⺠國

地⽅：地⽅⾃治團體

■ 立法權 

■ ⾏政權 

■ ⾏政救濟（訴願管轄、被告機關） 

■ ⼈事、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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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分權

部分公共任務下放予地⽅⾃治團體，得⾃主規劃與執⾏之

■ 憲法賦予之地⽅⾃治事項 
■ 法律賦予之地⽅⾃治事項

單⼀國體制 
所有公共任務（事務）原則上歸屬於中央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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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權⼒分⽴之設計

第⼗章 中央與地⽅之權限 第⼗⼀章 地⽅制度

省 縣 直轄市中央立法並執⾏事項

中央立法並執⾏，或由省縣執⾏事項

省立法並執⾏，或由縣執⾏事項

縣立法並執⾏事項

剩餘權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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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任務類型：任務⼆元論

地⽅⾃治團體

⾃治事項 委辦事項

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為立法並執⾏，或
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負其政
策規劃及⾏政執⾏責任之事項。

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
指揮監督下，執⾏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
該團體事務，⽽負其⾏政執⾏責任之事項。

皆以地⽅⾃治團體⾃⼰之名義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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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結構區分

中央政府

⾃治事項之辦理 委辦事項之執⾏

監督關係 隸屬關係 Pro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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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區分

⾃治事項 委辦事項

訴願管轄機關

⾏政成本之負擔

監督措施之可爭訟性

監督密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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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專屬⽴法並執⾏事項



中央專屬⽴法並執⾏事項

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之： 
⼀ 外交。 
⼆ 國防與國防軍事。 
三 國籍法及刑事、⺠事、商事之法律。 
四 司法制度。 
五 航空、國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 
六 中央財政與國稅。 
七 國稅與省稅、縣稅之劃分。 
八 國營經濟事業。 
九 幣制及國家銀⾏。 
⼗ 度量衡。 
⼗⼀ 國際貿易政策。 
⼗⼆ 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 
⼗三 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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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107條第11款明定國際貿易政策係由中央獨占立法及執⾏權，⽽中央係依
我國正式參與並受拘束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WTO Agreements）及食品安全
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簡稱SPS Agreement）之相關規範，先後開放含有
萊克多巴胺之⽜⾁及豬⾁進⼝，然仍繼續禁⽌國內使⽤上述動物⽤藥。因此聲
請⼈所定各該⾃治條例顯係以國外輸入之⾁品為規範客體（系爭⾃治條例⼀⾄
四均只限制進⼝豬⾁及其產製品，系爭⾃治條例五則同時禁⽌⽜、雞、豬⾁及
其產製品），且係針對中央已開放且得合法進⼝之貨物⽽為管制。此等管制，
雖未直接牴觸憲法第107條第11款規定專屬中央之國際貿易政策立法權，然因此
所致之國內市場障礙，則亦有可能間接影響我國對外貿易政策之執⾏及相關國
際貿易條約之履⾏，致對外可能違反國際法義務。雖然對外之違反國際法，未
必即當然並⾃動構成對內之違反憲法，然本庭於權衡決定系爭食品安全標準立
法權究應由中央獨占，或由中央與地⽅分享時，亦應將上述影響納入考量，並
⼒求國際法與國內法之調和。【81】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第6號判決 

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之
⽜⾁及豬⾁進⼝

內國市場之 
交易障礙

國際貿易政策

國貿政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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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並不違反國際貿易政策之中央⽴法權限

1. 憲法第107條第11款本⾝並未對「國際貿易政策」之概念內涵為進⼀步之立法定義，故其所得以
包含之概念範疇，原則上容有廣、狹之解釋理解空間。有鑑於本案係屬聲請憲法解釋案件，故有
關國際貿易政策之概念理解，應優先從「憲法觀點」出發，⽽為詮釋；⾄於國際及國內對於國際
貿易政策之法制及運作實務，雖可作為理解上之補充素材，但並不宜以之作為憲法解釋之唯⼀認
知基準。 

2. 屬於憲法第107條第11款所定中央專屬立法並執⾏之國際貿易政策事項，在貨物輸入部分，應
「限縮理解」在准許進⼝之貨物品項、輸入者資格、進⼝證件、適宜性查驗、報關放⾏程序、進
⼝貨品在內國市場上市之要件，以及貿易救濟等事務。 

3. 「國際貿易政策之立法權限」與「國際貿易障礙之內國排除」應分屬⼆事，不宜混為⼀談。前
者，應從憲法第⼗章及第107條規定之體系與⽬的解釋認定，⽽後者，⾄少在憲法中央與地⽅權
限劃分架構下，應屬內國各級政府如何透過⾃⾏享有之立法與⾏政權限⼿段，共謀調適⽅案，俾
消弭國際貿易上之技術性障礙事由，但非謂任何涉及貿易障礙事務，即可認定中央當然取得專屬
立法權限。 

4. 禁⽌萊豬於內國部分市場流通（系爭地⽅⾃治條例規定）性質上應不在憲法第107條第11款所定
國際貿易政策之概念射程範圍內。

個⼈鑑定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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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辦事項



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
之，或交由省縣執⾏之： 
⼀ 省縣⾃治通則。 
⼆ ⾏政區劃 。 
三 森林、⼯礦及商業。 
四 教育制度。 
五 銀⾏及交易所制度。 
六 航業及海洋漁業。 
七 公⽤事業。 
八 合作事業。 
九 ⼆省以上之⽔陸交通運輸。 
⼗ ⼆省以上之⽔利、河道及農牧

事業。 

⼗⼀ 中央及地⽅官吏之銓敘、任
⽤、糾察及保障。 

⼗⼆ ⼟地法。 
⼗三 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 
⼗四 公⽤徵收。 
⼗五 全國⼾⼝調查及統計。 
⼗六 移⺠及墾殖。 
⼗七 警察制度。 
⼗八 公共衛⽣。 
⼗九 振濟、撫卹及失業救濟。 
⼆⼗ 有關⽂化之古籍、古物及古

蹟之保存。

中
央
委
由
縣
辦
理
之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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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之⾃治事項



縣之憲法上⾃治事項

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之： 
⼀、縣教育、衛⽣、實業及交通。 
⼆、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三、縣公營事業。 
四、縣合作事業。 
五、縣農林、⽔利、漁牧及⼯程。 
六、縣財政及縣稅。 
七、縣債。 
八、縣銀⾏。 
九、縣警衛之實施。 
⼗、縣慈善及公益事項。 
⼗⼀、其他依國家法律及省⾃治法賦予之事項。

憲法第11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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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地⽅⾃治之權源

地⽅⾃治權

憲法賦予 法律賦予

縣 

• 憲§110：左列事項，由縣
立法並執⾏之：… 

• 憲§111：依事務之本質

縣 

憲法賦予外，以及補
充憲法規定事項

直轄市（憲＋法） 

• 憲§111：依事務之本質 
• 憲§118：直轄市之⾃治，以法

律定之。

地⽅⾃治事項之法律保留 

地制法§2 ⼆：指地⽅⾃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為立法並執
⾏，或法律規定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負其政策規劃及⾏政執
⾏責任之事項。

鄉（鎮、市）、
直轄市原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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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之⾃治



直轄市⾃治之憲法保障

1. 直轄市之⾃治事項，憲法或其增修條⽂均無明⽂規定予
以直接保障，⽽係以憲法第118條規定授權立法院以法
律定之。在解釋上，直轄市⾃治權限可能⾼於、等於或
低於憲法所明⽂保障之省縣⾃治，立法者就此本享有⼀
定之形成空間。 

2. 然以我國有關地⽅⾃治之憲政實踐⽽⾔，立法者就直轄
市之⾃治層級，⼤致與凍結前之省相當，⽽⾼於縣
（市）（地制法第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參照）；然就
直轄市⾃治事項之保障範圍，則與縣（市）⾃治事項幾
乎完全相同（地制法第18條及第19條規定參照）。是就
本件所涉上開食品安全標準之訂定權限爭議，應認直轄
市與縣（市）享有相同之權限或應受到相同之限制，⽽
毋須予以區別。【52】

憲法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6號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22



剩餘權分配



剩餘權之分配：事務之本質

憲法第111條
除第⼀百零七條、第⼀百零八條、第⼀百零九條及第⼀百⼗條列舉事項外，
如有未列舉事項發⽣時，其事務有全國⼀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致
之性質者屬於省，有⼀縣之性質者屬於縣。

應如何認定事務有⼀縣之性質？⼀直轄市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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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111年憲判第6號判決

1. 除憲法明⽂劃歸中央專屬立法權事項（憲法第107條及第108條規定參照）外，各縣就憲法第
110條所定各事項，本於地⽅⾃治因地制宜之精神，就其「有⼀縣之性質者」（憲法第111條規
定參照），應有其⾃治立法及執⾏權。 

2. 按任⼀地⽅⾃治團體，不論縣（市）或直轄市，均有其法定轄區，⽽為該地⽅⾃治立法及⾏
政權所應及且所能及之空間範圍。故不論是「有⼀縣之性質」或「有⼀直轄市之性質」者，
就地⽅⾃治團體之執⾏權⽽⾔，當然應以其轄區為空間範圍。除法律別有規定者外，各該地
⽅⾃治⾏政機關原則上並不得跨縣（市）或跨直轄市⾏使其執⾏權，⾃不待⾔。⾄如⼀地⽅
⾃治立法係以位於各該地⽅轄區內之⼈、事、物等為其規範對象，原則上可認屬各該地⽅⾃
治立法權之範圍。反之，地⽅轄區外之⼈、事、物等，原則上即非地⽅⾃治立法權所得及之
範圍。【65】 

3. ⾄於地⽅⾃治立法究係僅以其轄區內之⼈、事、物為其規範對象，或已逾此界限⽽對其轄區
外之⼈、事、物有所規範，就其判斷，除應依地⽅⾃治條例規定之⽂義認定外，亦應考量其
規範效果及實際影響。地⽅⾃治條例規定之⽂字在表⾯上縱僅以各該地⽅居⺠或事物為其規
範對象，然如其規範效果或適⽤結果對於轄區外居⺠或事物，會產⽣直接、密切之實質影
響，則應認該地⽅⾃治條例之規範內容，已超出⼀縣（市）或⼀直轄市之轄區範圍，⽽應屬
跨地⽅轄區甚⾄全國性質之事項，⾃不應完全交由各地⽅⾃治團體⾃⾏立法並執⾏。【66】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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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以「地域關聯性」作為判準

1. 憲法第111條規定事務有全國⼀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縣之性質者屬於縣。基此，判斷⼀事
項是否為縣之地⽅⾃治事項，⾸在於該事項必須先具備有⼀縣之地域性要素。「地域」之概念
理解，並不以根源於地⽅為必要，亦不以其作⽤或影響不具跨域效⼒為限。毋寧，只要⼀事項
依其事物本質，與特定地域住⺠所組成之⽣活共同體具密切且特殊關聯性者，即為已⾜。 

2. 換⾔之，地⽅⾃治團體對⼀事項是否享有⾃負責任地予以規範並執⾏之⾃治權限，取決於該事
項 是 否 會 使 地 ⽅ 住 ⺠ 基 於 共 同 ⽣ 活 體 之 特 殊 ⾝ 分 地 位 ， ⽽ 產 ⽣ ⽣ 活 上 「 ⾃ 涉 性 」
（Selbstbetroffenheit）之性質。縱使規範效果及適⽤結果，對於轄區外之⼈、事、物會產⽣
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事物之外溢效），亦不會改變該事項具地⽅關聯性之本質，從⽽使
其本質上具有⼀縣性質或⼀直轄市性質，質變為必須是全國⼀致之中央事項。

詹鎮榮，論地⽅⾃治事項之「地域」要素，公法研究第5期，2023年6⽉，⾴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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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  
貳、「地域性」作為地⽅⾃治事項判斷之要素 

⼀、地⽅⾃治團體之組織與功能定性  
⼆、「地域性」對地⽅⾃治之意義  
三、德國基本法上「地域⽣活共同體事項」之

概念理解 
參、憲法法庭對地⽅⾃治事項新解之評析 

⼀、地域性原則之肯定 
⼆、「⾃治立法外溢效」判準之商榷 

肆、「地域關聯性」概念內涵之應然與實然 
⼀、地域關聯性之應然⾯ 
⼆、地域關聯性要素之實務⾒解 

伍、具地域關聯性事項劃歸中央立法之正當事由  
陸、結論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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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類型

1. 事項係根源於地⽅，或是與地⽅住⺠之⽣活習慣、⼈⽂、歷史、地理景觀、⾃然環境，甚⾄是政治⽣

態緊密聯結之固有或新興事物，且事項之發⽣或舉辦侷限該地域之空間範圍內者。例如為凸顯地域環

境、⼈⽂、⽣態等特性所舉辦之特殊祭典或活動儀式，如鹽⽔蜂炮、東港鮪⿂季、澎湖花火節、苗栗

客家桐花祭、⾼雄萬年祭，以及新北萬⾥蟹相關活動等。（封閉性之轄內事務） 

2. 事項係根源於地⽅，⽽與地域性之⽣活共同體具有特殊之緊密關聯性，但該事項並不具有地域封閉

性，毋寧可能會延伸⾄轄區外之其他地域⽣活體，⽽具有實質上之「外延效果」。例如座落於特定地

域宮廟之繞境活動，其路線可能跨⾄轄區外之周邊地⽅⾃治團體；或是在地⽅轄內所製作或⽣產之特

產，銷售⾄轄外之地區。（外溢效之轄內事務） 

3. 事項非根源於地⽅，⽽是源⾃於其他地域空間，甚⾄是中央管轄之事物，但卻與當地地域性⽣活體產

⽣異於其他共同體之特殊關聯性，⽽具實質上之「內涉效果」者。例如由中央政府所設置之火⼒發電

廠、核能發電廠、風⼒發電機等能源設施，在其所座落之地域空間內，因發電廠之運作，對該地地⽅

住⺠所產⽣⽣活品質、健康，甚⾄是⽣命上的負⾯影響，較之於其他轄區外住⺠為⼤，⽽形成地域上

之特殊關聯性。 （內涉性之轄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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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權限劃分之思考理路

憲法第107條⾄第
110條之列舉事項

法律明定之權
限劃分事項

憲法第111條之
剩餘權分配

有關地⽅⾃治及中央與地⽅如何分權，憲法第10章及憲法增修條⽂第9條第1項規定分別就中央、
省、縣之立法及執⾏事項，設有明⽂。依憲法第10章及憲法增修條⽂第9條第1項規定意旨，有關
中央與地⽅間權限爭議之分配，如憲法本⽂及其增修條⽂已有明⽂規定者，依其規定。是涉及中
央或地⽅權限劃分之爭議時，⾸應探究憲法本⽂及其增修條⽂是否已有明⽂規定，或可據以解釋
⽽劃分中央與地⽅間之權限。於無明⽂且無從經由解釋⽽決定其性質究屬中央或地⽅之權限時，
始由立法院依憲法第111條規定以政治途徑解決之。（111憲判6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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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動物⽤藥殘留標準

1. 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8款「公共衛⽣」、第110條第1項第1款「縣衛⽣」，以及地⽅制度法第19
條第9款「縣衛⽣管理」及第18條第9款「直轄市衛⽣管理」，雖有可能包含食品安全事項，但
因語意模糊，概念範圍廣狹難斷，故難以作為認定之單⼀規範。分權規定之準據法，應優先以
規範內容較具體明確之食安法為斷。 

2. 食安法針對不同事項，規定有中央與地⽅應如何分權之劃分模式（各級主管機關、地⽅主管機
關等）。該法第15條第4項規定，動物⽤藥殘留標準之訂定，應以「風險評估」為基礎。故
⽽，動物⽤藥殘留標準之訂定可謂為食品安全⾏政領域之⼀種風險評估機制。⼜同法第4條明
定，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事項係由「中央主管機關」⾏使之。 

3. 根據憲法單⼀國體制連結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11款及第118條規定，在無法律明⽂賦予縣及直轄
市享有⾃治事項（法律賦予之⾃治事項）之情形下，中央享有所有國家事務之立法與執⾏權
限。衛福部訂定動物⽤藥殘留標準，因係根植在食安風險評估之專屬權限基礎之上所為，故該
標準訂定之事項，性質上亦屬中央專屬。

中央專屬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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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劃分未來發展⾛向



地⽅⾃治爭議 
從政治化⾛向司法化



花蓮縣礦⽯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治條例爭議

101.10.18 105.06.28

10 元/公噸 70 元/公噸

施⾏期間原訂
102.01.14⾄

106.01.13⽇⽌

109.07.30

70 元/公噸

廢⽌102.01.14制
定之舊法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治事項，充裕財

源，除印花稅、⼟地增值稅外，得就其地⽅稅原規定
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範圍內，予以調⾼，
訂定徵收率（額）。但原規定稅率為累進稅率者，各
級距稅率應同時調⾼，級距數⽬不得變更。 
前項稅率（額）調整實施後，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
（額）上限調整⽽隨之調整外，⼆年內不得調⾼。

地⽅稅法通則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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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礦⽯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治條例

系爭⾃治條例之立法，係101年10⽉18⽇公布之
「花蓮縣礦⽯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治條例」
在其依第11條規定⾃102年1⽉14⽇起⾄106年1⽉
13⽇⽌之施⾏期間未屆前，即於105年6⽉28⽇
予以廢⽌，並同⽇公布系爭條例，在第6條規定
以每公噸70元計徵稅額，為舊法規定於第6條之
每公噸10元之7倍。即其提前廢⽌舊法非出於無
徵稅必要⽽免除原稅⽬，反以重⾏立法之⽅
式，規避適⽤地⽅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提⾼稅

率之上限限制，加重⼈⺠負擔。進⼀步⽽⾔，
如於舊法施⾏期間有增加稅收之必要，花蓮縣
議會應循前次模式修法增加不逾原稅率30%之
稅率，乃捨⽽不為，以形式上經花蓮縣議會審
議廢⽌舊法，再通過系爭條例，以達到原屬舊
法施⾏期限內提⾼無上限限制稅率之⽬的，究
其實質⾃屬違反於地⽅稅法通則第4條第1項之
稅率提⾼上限規定，⽽屬違法。

最⾼⾏110上331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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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礦⽯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治條例

1. 地⽅稅法通則⾃91年立法實⾏以來，從未修正，為
各地⽅⾃治團體立法徵收地⽅稅之框架規範，其中
第2條列舉說明地⽅稅種類，提供地⽅⾃治團體增
加財源之路徑；另第3條為課徵限制、年限，第4
條為調⾼稅率限制、第6條為制定程序及中央監督
等具體規定。 

2. 按法律作為規範社會⽣活之⼯具，其規定具有引導
之作⽤，為供適⽤者遵循及預知，其脈絡必須⼀致
合於邏輯，⽤語必須明確⾜以理解。在同⼀部法典
中，對於相同事物原則上不應有不同之解釋，尤其
已有定義性或說明性之條⽂，其明確性之要求更甚
於其他，以作為同⼀體系內法律解釋之基礎。 

3. 地⽅稅法通則第2條明⽂「本通則所稱地⽅稅，指
下列各稅：⼀、財政收⽀劃分法所稱直轄市及縣

（市）稅、臨時稅課。⼆、地⽅制度法所稱直轄市
及縣（市）特別稅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三、
地⽅制度法所稱鄉（鎮、市）臨時稅課。」已明確
定義該通則所欲規範之地⽅稅種類。則該通則內有
關地⽅稅之規定，除別有明⽂可資適⽤外，⾃應以
前揭範圍為度。 

4. 故同通則第4條第1項關於「……得就『其地⽅稅』
原規定稅率（額）上限，於百分之三⼗範圍內，予
以調⾼，訂定徵收率（額）。……」及第2項
「……除因中央原規定稅率（額）上限調整⽽隨之
調整外，⼆年內不得調⾼。」之調⾼上限及期限限
制等規定所應適⽤之範圍，也應為相同解釋。

最⾼⾏111上873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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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稅法通則第4條修正草案

提案⼈：賴⼠葆（2022.05.25）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
理⾃治事項，充裕財源，除印花
稅、⼟地增值稅外，得就中央立
法之地⽅稅原規定稅率（額）上
限，於百分之三⼗範圍內，予以
調⾼，訂定徵收率（額）。

⼀. 按我國地⽅稅可概分為⼆類，⼀為中央立法
者，⼀為地⽅⾃主制定者。然觀諸地⽅稅法
通則第四條的立法意旨與說明，可知本條欲
規範之地⽅稅應係指由中央規定稅率（額）
者，與地⽅以⾃治權⼒訂定的地⽅稅無涉。 

⼆. 為釐清上開爭議，避免因法條⽂字表達未盡
明確，致衍⽣出不當擴⼤適⽤之爭議，影響
地⽅租稅之調整與實施，爰修訂⽂字如左，
明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治
事項，充裕財源，除印花稅、⼟地增值稅
外，得就中央立法之地⽅稅原規定稅率
（額）上限，於百分之三⼗範圍內，予以調
⾼，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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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律之可⾏政爭訟性

1. 議事⾃律原則旨在防⽌立法機關以外之公權⼒不當介入，以影響⺠意機關職權之⾏使。⾃
歷史發展脈絡以觀，適⽤對象尤其為⾏政權。 

2. 本於權⼒分立原則，各權⼒作⽤之核⼼領域，原則上應受尊重，不得受到來⾃於其他權⼒
作⽤之侵害。 

3. 在當代法制下，議員之權利義務，多已於憲法或法律中予以明定及保障。從⽽，其質詢
權、決議權，參選主席、副主席等權利，性質上為法律所保障之權利。若遭受到議會之侵
害，應屬司法權可介入之領域，以維護議員憲法或法律保障之權利，⽽且並不以該侵害已
達重⼤明顯瑕疵程度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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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權爭議：時間

1. 地⽅議會由議員組成，由議員合議⾏使上開地⽅
議會之職權；個別議員於議會定期會開會時，對
地⽅⾸長及單位主管有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之
職權（地⽅制度法第48條規定參照）。議會之議
會程序及議會紀律事項，如侵害議員基於地⽅制
度法之質詢權，因此項爭議涉及法律規定賦與議
員之職權⾏使及權利，⾏政法院⾃應進⾏審查。 

2. 本件抗告⼈既主張相對⼈所為之本次⼤會於市長
施政報告及質詢時間等議程安排，業已侵害其依
地⽅制度法第48條、⾼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27
條、第28條對市長施政報告之⼝頭質詢權，顯屬
對抗告⼈之重⼤損害，且確屬急迫等情，依上開
說明，⾏政法院就此法律上爭議，⾃應予以審
查，原審認⾏政法院無審判權，尚有未合。

最⾼⾏108裁1547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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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權爭議：對象

議會之議會程序及議會紀律事項，有⾃律權，
地⽅議會之⾃律決定，司法予以⼀定程度之尊
重，然此乃司法審查密度之問題，⽽非地⽅議
會就⾃律事項所為之決定，不屬司法審查對
象。 故如涉及侵害議員基於地⽅制度法之質詢
權限⾏使之公法上爭議，⾏政法院⾃應進⾏審
查。相對⼈提出新⽵市政府組織架構表附於原
審卷可知，新⽵市政府各⼀級單位為何，其中

城市⾏銷處固為新⽵市政府府內之⼀級單位，
惟該單位之⾸長為處長，⾄該單位之科長，顯
非擔任該單位主管職務。是參據前揭資料顯
⽰，抗告⼈所欲請求質詢之城市⾏銷處科長游
蘭英，並非前揭法定業務質詢權限⾏使之對
象，已難認抗告⼈主張其依法賦予之法定質詢
權受有侵害，⽽能釋明其假處分請求。

最⾼⾏109裁1309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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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爭議之可⾏政爭訟性

倘地⽅⾃治團體辦理⾃治事項之決定遭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因涉及中央法規適⽤在地⽅⾃治
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釋，屬於
有法效性之意思表⽰，係⾏政處分，地⽅⾃治
團體對該處分不服者，得循⾏政爭訟程序解
決，並得依⾏政訴訟法第116條聲請停⽌該處分
之執⾏；惟若係地⽅⾃治團體辦理委辦事項之

決定，遭中央主管機關撤銷，則在委辦事項之
領域，地⽅⾃治團體受國家之委任⽽承擔國家
任務，與國家間處於內部法律關係，因無涉憲
法對地⽅⾃治之制度性保障，係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地⽅⾃治團體所為之監督措施，並不發⽣
外部法律效果，其性質即非⾏政處分，⾃不得
對之提起⾏政爭訟或聲請停⽌執⾏。

委辦事項之監督是否全然無涉地⽅之⾃治權？

北⾼⾏109停119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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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治保障 
⾛向極⼤化或極⼩化?



發展⾛向思考

1. 從現況以觀，臺灣地⽅⾃治發展之核⼼主體為直轄市。但憲法對直轄市之⾃治保障，卻
僅委由法律定之。此等憲法變遷應予正視，並建議修憲，提升直轄市⾃治權在憲法上保
障之地位。 

2. 以臺灣之國⼟區域，現有7個直轄市幾乎已達飽和之狀態，直轄市⺠⼈⼝幾乎已占全國
總⼈⼝數70%強。直轄市的增設，宜更謹慎⼩⼼，避免導致⼀⽅⾯城鄉差距過⼤，另⼀
⽅⾯⼜剝奪地⽅⾃治由下⽽上之⺠主正當性基礎。但基於規模效益，縣市合併或許是可
思考之⽅向。地⽅合作宜更加制度化！ 

3. 地⽅⾃治法制之規範結構與內涵，從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治綱要，到省縣⾃治法、
直轄市⾃治法，以迄現⾏的地⽅制度法，近似度甚⾼。為契合當前地⽅⾃治權保障及上
級監督機關監督權限⾏使之需求，似有必要重構我國之地⽅制度法，更妥適調和中央與
地⽅間之權限⾏使。此外，⾏政專法將成為中央與地⽅權限劃分之關鍵依據，立法者應
更有此問題意識，於法律中明確界定中央與地⽅之權限劃分，以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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